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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分發申請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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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由本校輔導

•限本校指定合作學校

•提交「實習分發積分表」、「修畢師資
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自我檢核表(或修畢
證明)」

第1類

本校實習合作學校

•由本校輔導

•有申請資格限制

•提交「實習分發積分表」、「修畢師資
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自我檢核表(或修畢
證明)」+「實習學校特案申請表」

第2類

特案實習學校

•由他校輔導

•需自行洽談並獲得該師培大學同意

•提交「實習分發積分表」、「修畢師資職前
教育專業課程自我檢核表(或修畢證明)」+
「自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教育實習申請表」

第3類

自覓其他師資培育
之大學輔導



教育實習分發作業重要時程
時間 工作要項 地點

112/10/5至
112/10/13 16:30

前

繳交表件
1.教育實習分發積分表(107-111級採線上申請送出；
106級以前請自行下載表件送交紙本)

2.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自我檢核表(若已取得
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，請提交修畢證明即
可)(107-111級採線上申請送出；106級以前請送交
紙本)

3.實習學校特案申請表(紙本)、自覓師培大學輔導
實習申請表(紙本)

※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件者，得視同不參與112學年
度第1學期實習分發。

中心辦公室

112/11/13
公告實習分發總成績排序（積分計算方式）
公告各校實習分發名額

中心公告欄

112/11/30

12：30~13：30

113學年度第1學期實習選校分發（分發原則）
※無法出席者，請填具「參加教育實習選校分發委
託書」委由他人代為選填。

中教:LE2A

小教:LE702

112/12/8

16:30前
繳交「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」 中心辦公室

113/7/1(暫定)

9：00-16：30
113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 文開樓LE2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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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1

• 未於113年6月30日前完成研習30小時、服務30
小時者，不得參加教育實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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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中等學程英文專長英檢成績須通過CEF B2級
以上(含聽、說、讀、寫四項成績)，並取得證
明。

• 修習中等學程第二外語專長（例如德、西、
法、日），應依修習之外語別取得該語言檢
定標準及格證明。



提醒事項2

•以大學同等學歷（目前無大學學位證
書）考取本校研究所者，須取得研究
所畢業證書才可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及
教育實習。

•師資生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可參加
教育實習。

•教育實習相關訊息請見中心網頁→
「最新消息」-「實習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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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實習積分表

• 107-111級師資生採線上申請送出。

➢ 實習積分表填寫範例

• 106級（含）以前師資生，請自行下載表
件填寫，紙本送交師培中心。

➢ 實習積分表填寫範例（106級以前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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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檢核表
•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自我檢核表範例
（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之畢結業校友，檢附修畢證
明書影本即可，不需提交自我檢核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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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學程師資生專門課程修課情形自我檢核

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、領域、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
課程及學分審查採認原則-1

• 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、領域、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
學分之採認及認定，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、領域、群
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表實施要點辦理。

• 中等學程師資生應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、領域、群科
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表修畢規定之課程科目及學分。

• 專門課程學分與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。

• 所修之專門課程成績必須「及格」。

• 所修之課程如為學年課，則上、下學期皆須修畢方得採計學分。
（依照本校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第十五條：學期成績不
及格之科目者，不給學分。全學年之科目，僅有一學期修習及格
者，該科學分不予承認，並不得算入畢業學分數。）

• 所修課程之學分數超過對照表規定之學分數，僅採認對照表所列
學分數；若所修課程學分數低於表定學分數，則不予認定。 18



中等學程師資生專門課程修課情形自我檢核

輔仁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、領域、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
課程及學分審查採認原則-2
• 所修之課程名稱須與本校專門課程表定之課程名稱相同，名稱略異但性質
相同之科目需提送各師資培育系所審查。（專門課程審查權限為各培育系
所）

• 專門課程學分僅認定大學以上（或五專四年級以上、二專以上）所修之課
程及學分。

• 申請修習專門課程須為本校已規劃且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任教學科/領域/
群科專長，並以取得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資格起向前推算10年內所修習
之科目及學分為限。已逾年限者，得以取得修習資格起向前推算6年內累
計達24個月以上相關任教學科、領域、群科或具備相關實務工作經驗，並
檢附政府立案單位之相關服務證明辦理採認或認定。惟年資累計，以每段
工作經驗超過3個月以上者始得列入。

• 修習中等學程英文專長者，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、教學、評量
共同參考架構（CEF）B2級（含）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有效及格證書，
須包含聽、說、讀、寫 4項檢測，否則不予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
。

• 修習中等學程第二外語專長（例如德、西、法、日），應依修習之外語別
取得該語言檢定標準及格證明，否則不予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 19



申請特案實習學校
• 申請資格：

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得提出申請，且申請時前一學年教育專業課
程平均成績須達80分以上，研習及服務時數各須達10小時以上。

1. 碩士在職專班生或以碩士班在職生身份錄取者欲回原服務學校，
提出申請時需已於申請學校連續任教3學年以上，且仍於申請學
校任職。

2. 父母或子女因重大疾病需本人親自照顧，且須在基隆市、臺北市
、新北市、桃園市以外地區參與教育實習課程。

• 申請程序：
1. 填寫實習學校特案申請表、實習分發積分表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

專業 課程自我檢核表。

2. 提供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及服務證明書或診斷證明書。

3. 需經本中心導師簽核及中心相關會議審查通過。

4. 如申請之特案實習學校不願意簽約，或不符合教育實習機構之遴
選條件，則申請者依規定由本中心輔導至本校其他實習 合作學
校實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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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自覓其他師資培育之大學
輔導教育實習

• 申請資格：

1.申請參加實習期間非本中心教育實習實施期
間者。

2.申請之實習學校非本校實習合作學校者。

• 申請程序：

1.需自行洽談並獲得該師培大學同意。

2.填寫自覓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教育實習申請
表。

3.需經本中心導師簽核，並提送本中心審查。
21



實習分發積分之計算及採認方式
實習分發積分＝(研習分數+服務分數+勤學獎加分+
國內外競賽獲獎加分+英語檢定加分+通過教學實務
能力檢測加分）/6 + 導師分數。

• 各項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：
• 研習及服務分數依實際參與時數採計，每半小時採計0.5分，其時數採計至
提出申請年度8月31日止。

• 每獲一次勤學獎個人獎提名，加40分；每獲一次勤學獎團體獎提名，加20
分。(依照勤學獎提名公告結果，由中心統計後逕行加分)

• 經中心核可之國內外競賽，獲獎獎項為國內各縣（市）等級者，加40分；
全國等級者，加80分；國際等級者，加160分。(申請者須另行提交書面獲
獎證明至中心辦公室，經中心核定後加分)

• 中等師資類科英語文專長者，英語檢定（含聽、說、讀、寫4項檢測）達C1
級以上或非中等師資類科英語專長者達 B2級以上，加80分。(依據申請者
上傳提交之檢定證明，經中心核定後加分)

• 經中心核可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(例如板書、教案)，每項各加5分。(依據
中心公告核定名單，由中心統計後逕行加分)

• 導師依據師資生各項表現予以評分（0-10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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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積分同分時評比順序

1.導師分數

2.勤學獎加分

3.服務分數

4.研習分數

5.國內外競賽獲獎加分

6.英語檢定加分

7.通過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加分 23



實習選校分發原則
• 申請實習分發者，不得自行與實習學校洽談名額，違
者本中心不予輔導實習分發。

• 申請實習分發者，實習分發（11/30）當日必須親自
或委託他人出席並全程參與實習學校公開分發作業(
不得藉故提前離開)。未依規定參與分發作業者，由
本中心逕行分發。

• 本中心將依據1.實習學校提供名額、2.申請實習分發
者實習科別、3.勾選希望實習學校所在縣市，調整實
習分發學校實習科別及名額。

• 分發順序依1.師資生依積分排序選校→2.結業校友依
積分排序選校。

• 每校實習分發名額以不超過6人為原則。 24


